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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6月 24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有关

变更业绩承诺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78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关注函的主要内容为： 

我部注意到，公司 2016年 6月 24日发布了《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签署日新传导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因公司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收购的东莞市日新传导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新传导” ）未完成

2015年度利润承诺，双方拟对已做出的业绩承诺进行变更。现请公司就以下问题

作出进一步说明和解释。  

    一、 公告披露，日新传导完成了 2014 年度的业绩承诺，但 2015 年度未

能完成承诺利润。请补充披露日新传导 2015年实现的净利润和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并充分说明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原因。 

 二、根据公告，2015 年底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尚处于证监会审核期间，请

核实在标的资产 2015 年度业绩已基本明确的情况下，承诺相关方是否充分分析该

承诺事项的可实现性并公开披露，是否存在承诺根据当时情况判断明显不可能实

现的事项的情况，是否存在误导性承诺的情形。  

三、请核实公司在披露该承诺事项时，是否按规定对该承诺的履约方式及时

间、履约能力分析、履约风险及对策、不能履约时的制约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充分

的信息披露 

四、根据补充协议，公司和业绩承诺方拟变更业绩承诺，推迟业绩承诺期，



李明斌重新承诺日新传导 2016年度和 2017年度两个会计年度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1,800 万元和 3,000 万元。对于每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值的差额，其将

以现金向日新传导补足，对原利润承诺中 2015 年未实现部分不再进行补偿。  

请补充披露在修改后的利润补偿方案中，确定各期利润承诺金额的依据及可

实现性，并核实本次业绩承诺变更的依据是否充分，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是否符合现行有关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和再融资的相关

监管规定。公司全体独立董事、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发应对此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之前，就上述事项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同时

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